
 

管理人员综合保障计划 

 

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 的「管理人员综合保障计划」(「本计划」)。除全面的人身

意外保障外，亦为您提供全年旅游及高尔夫球保障。您再无须顾虑一旦遇上意外而为家人带来的财务负

担，让您无后顾之忧，专注发展您的业务。  

 

保障选择  

本计划之客户必须投保最少两项保障项目。除必须投保(A)人身意外保障外，客户可选择投保 (B)

全年旅游保障及/或 (C)高尔夫球保障。 
 
 
(A) 人身意外保障 

 不论受保人 的 职业类别 1，均可自选投保金额并享有固定保费率 

 备有双倍意外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保障  

 备有意外医疗费用保障(包括跌打及中医)、信用卡欠款结余保障，并加设 24 小时全球紧急支援

服务 
 

(B) 全年旅游保障  

 全面的公干或旅游保障范围，包括医疗费用、行李及个人物品损失、法律责任、行程及行李延

误、取消或缩短旅程等 

 不设自负额，保障范围适用于多种受欢迎的冒险性活动 

 特设旅游期间家居内的家居财物遭爆窃保障 

 新设「外游警示」2保障 
 
(C) 高尔夫球保障 

 备有高尔夫球装备、个人物品、法律责任及高尔夫球活动行程取消等保障 

 支付「一杆入洞」庆祝消费 

 提供全球保障  

 提供免费高尔夫球场转介及预订热线支援服务 

 

高达 30%无索偿续保保费折扣优惠 

 凡于保障期内无申请任何索偿，可于每个连续续保年度获享续保保费折扣优惠：  

 首年度续保：10% 保费折扣 

 第二年度续保：15% 保费折扣  

 第三年度续保：20% 保费折扣 

 第四年度续保：25% 保费折扣 

 第五年度或以上续保：30% 保费折扣 

 「无索偿续保保费折扣」适用于全份保单 

 如保单是以公司名义投保 3，「无索偿续保保费折扣」不会因续保时转换受保人 4而受影响 

 

即时批核、自动续保 

 若投保申请获即时批核且各项保障已确认生效，在正常情况下，中银集团保险将在收到投保申请书

后约 10 个工作天内缮发保单 
 如在每个保单年度期满前未有接获中银集团保险有关修改任何条款的续保通知，您只须缴交下一个

保单年度所需的保费，届时您的保单便会自动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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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中银集团保险不承保的职业除外(详情请参阅投保书)。 

2.  「外游警示制度」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保安局设立，覆盖香港居民较常前往的国家，以黄色、红色及

黑色标示不同级别的风险程度，目的是协助香港居民更容易了解在海外 时可能面对的人身安全风险。 

3.  若以公司名义投保而受保人士超过一人，每位受保人必须独立申请投保。 

4.  替换的受保人必须向 中银集团保险 声明在「投保书陈述项目」内的所有答案均为「否」。 

 
 
(A) 人身意外保障 
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 最高赔偿额 (港币) 
1. 人身意外 

- 因意外导致身亡 / 永久完全伤残 / 永久完全丧失双肢 / 双目失明 / 永久完全丧

失一肢或一目失明 / 严重烧伤 (赔偿按烧伤面积计算) 

- 因意外导致双耳永久完全失聪 / 永久丧失语言能力 (双耳永久完全失聪及永久

丧失语言能力的最高赔偿额分别为所列金额的 75%及 50%) 

(此保障不适用于已获取(A) 人身意外保障内项目 2「双倍意外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

保障赔偿的受保人) 

(70 岁以上的受保人的最高赔偿额为港币 300,000 元) 

按自选保额 

(1) 投保金额可由每年 2,000,000  

至每年 10,000,000 不等(每个上调单位为

1,000,000 保额)； 

(2) 若投保额超过每年 10,000,000，保费率需

另议。 

2. 双倍意外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 

- 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私家车而引致意外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 (此保障不适用于

70 岁以上的受保人) 

(A)人身意外保障内项目 1 - 人身意外的双

倍保额 

3. 信用卡欠款结余保障 

- 因受保人意外身亡而未能偿还在保险期内所签的信用卡账项 

每年 30,000 

4. 医疗费用 

- 因意外引致受伤而需缴付的医疗费用 (包括中医及跌打诊治费，惟最高赔偿额为

每天港币 150 元及每年总额不超过港币 1,000 元) 

每宗事故 40,000 

5. 24 小时全球紧急支援服务 (任何费用或服务必须事先经国际救援服务公司同意及直

接提供，当需要援助时，请致电 24 小时紧急支援热线) 
 

 

5.1  紧急医疗救援服务 

(a) 紧急医疗撤离或送返 

(b) 身故后遗体运返费用 

(c) 安排亲属探望 (受保人必须连续在外地住院 7 日以上) (提供一张经济客位

来回固定班次机票及每天最高港币 1,200 元酒店住宿费) 

(d) 安排护送子女返港 

(e) 安排受保人治疗后返港 

(f) 代垫入院按金担保 

 

不设限额 

100,000 

60,000 

 

单程固定班次机票一张(经济客位) 

单程固定班次机票一张(经济客位) 

50,000 

5.2  热线支援服务 (24 小时紧急支援热线提供以下支援：医疗建议、旅游咨询、

领事馆/翻译员/律师转介、更改行程紧急安排及代寻行李等。详情请参阅保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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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年旅游保障 5 

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 最高赔偿额
 
(港币) 

(以每次旅程计算) 

1. 医疗及有关费用 

(a) 旅程期间因意外身体损伤或疾病而直接引致的医疗费用，包括门诊、手术费及医生费

用 (70 岁以上的受保人的最高医疗限额为港币 300,000 元) 

- 受保人回港后 3 个月内的医疗、住院及治疗费用 (包括跌打、中医及针灸诊治费，

最高赔偿额为每天港币 150 元及总额不超过港币 2,000 元) 

(在任何情况下，本项目(a)的合计最高赔偿额不得超过港币 1,000,000 元) 

(b) 每日住院现金津贴：支付受保人在旅程期间因身体损伤或疾病，而在外地住院或即时

返港后的每日住院现金津贴 (住院需超过 24 小时) 

 

1,000,000 

 

60,000 

 

  

6,000 

(每天 500) 

2. 身亡抚恤金 

受保人于旅游期间因意外或疾病身亡 (如因疾病身亡，最高赔偿额为所列金额的 40%) 

50,000 

3. 行李及个人物品 

保障受保人的行李及个人物品于旅程期间的意外损失或损毁，亦延伸保障至受保人的个人

手提电脑因被盗或被劫而导致的损失或损毁 (每件/每套上限为港币 3,000 元) 

15,000 

 

4. 行李延误 

行李在外地因误送或劫机而延迟抵达目的地最少 8 小时，受保人因暂时未能获取行李而需

紧急购置基本物品、必需品或衣服的费用 

1,500 

 

5. 个人钱财及证件 

保障因被劫引致的现金、旅行支票等损失及补领机票或其它旅游证件的费用 

5,000 

 

6. 法律责任 9 

保障受保人因疏忽导致任何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毁而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每年/每宗事故 7,500,000  

7. 行程延误/更改行程 

所乘搭的定期航班飞机或轮船因罢工、工业行动、恶劣天气或机械故障导致延误起航并超

逾 8 小时，受保人可获以下其中一项赔偿： 

- 行程延误(每 8 小时的延误可获赔偿港币 250 元)；或 

- 更改行程所引致必须的额外交通费及住宿费用 

 

 

 

2,500 

5,000 

8. 取消旅程 

保障受保人因下述原因临时取消旅程而不能退回的订金及已付的费用 

(a) 受保人或其近亲或紧密业务合伙人因死亡、生病或遭遇严重意外；或 

(b) 香港政府根据「外游警示制度」
2
向原定计划旅游目的地发出黑色警示

6 

35,000 

 

9. 缩短旅程 

- 旅程开始后，如受保人因下述原因缩短旅程，其不能退回而未经享用的旅费可获按比例

赔偿 

(a) 受保人或其同行人士或近亲或紧密业务合伙人因死亡、受伤、生病或所乘的飞机被

骑劫；或 
(b) 香港政府根据「外游警示制度」

2
向原定计划旅游目的地发出黑色警示 

- 若在旅途中因发出黑色警示而导致受保人无法避免而缩短原定计划旅程或受保人原定计

划旅程遭遇无法避免的延误(须超逾 8 小时及由任何交通工具所引致的延误)，受保人可

获一次性港币 1,000 元现金津贴 

- 保障受保人在旅游期间因被劫、爆窃或偷窃导致旅行证件遗失后，在补领证件期间所需

的额外住宿费用 

35,000 

 

10. 家居财物损失 

离港旅游期间，受保人居所在空置情况下遭爆窃而导致家居财物损失或损毁 

10,000 

(每项 3,000) 

5. 每一次单程旅程最高承保期为 60 天。 

6. 在预订旅程前，如有关方面尚未向原定计划中的旅游目的地发出黑色警示，方可获取消旅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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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高尔夫球保障 7 
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 最高赔偿额

 
(港币) 

1.  一杆入洞 

支付受保人于任何认可高尔夫球会
8
内成功一杆入洞的庆祝消费 

每年 60,000 

 (每次 12,000) 

2.  高尔夫球装备 

受保人的高尔夫球装备在携带途中或在任何认可高尔夫球会
8
、高尔夫球场或练习场内遭

受意外损失或损毁 

每年 30,000 

(每项 3,000) 

 

3. 个人物品  

受保人的个人物品在任何认可高尔夫球会
8
、高尔夫球场或练习场内遭意外损失或损毁 (珠

宝、金银器、皮草、现金、信用卡及支票等除外) 

每年 12,000  

(每项 3,000) 

4. 取消高尔夫球活动旅程 

保障身为香港居民的受保人或其近亲或紧密业务合伙人因死亡或意外严重受伤而须住院超

过 24 小时，从而引致受保人须取消在香港以外地方进行的任何高尔夫球活动，可获赔偿不

能退回的订金及已付的高尔夫球旅程费用 

每宗事故 5,000  

5. 法律责任
9
 

受保人在认可高尔夫球会
8
、高尔夫球场或练习场练习或打高尔夫球时，因疏忽导致任何

第三者受伤或财物损毁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每年/每宗事故 7,500,000  

6. 24 小时全球紧急热线支援服务 

提供免费高尔夫球场转介及预订热线支援服务 

7. 受保地区：全球 

8. 认可高尔夫球会：指任何设有 18 球洞及标准杆数为 72 杆或以上的高尔夫球场的球会。 

9. 若同时投保(B)「全年旅游保障」及(C)「高尔夫球保障」，保单下的任何海外个人法律责任索偿的最高赔偿额为每年/每宗事

故不可超过港币 7,500,000 元。 

 
受保对象： 

非体力劳动管理级(包括业务及/或员工管理)人员，年龄介乎 18 至 75 岁并居于香港的合法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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